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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 水资源包括气态水的研究与应用领域也不断拓宽。分析我国水权理论的缺陷， 

我国应考虑重构和健全现代社会的水权理论和制度体系，建立气态水权地位，以完善水权整体的法律效力和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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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资源与水权 

水资源 (Water Resou~es)一词由来已 

久，但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英国 《大不列颠大百科全书》对 

“水资源”的解释是：“全部自然界任何形态 

的水，包括气态水 、液态水和固态水的总 

量”，为“水 资源”赋予了十分广泛的含义。 

1963年，英国在其《水资源法》又将水资源定 

义为“(地球上)具有的足够数量的可用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CO)和世界气象组 

织 (WMO)共 同制订的 《水资源评 价活 

动——国家评价手册》，将水资源定义为“可 

以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具有足够数 

量和可用 的质量 ．并 能在某一 地点为满 足某 

种用途而可被利用”。根据 1992年里约热内 

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 

(21世纪议程》的解释，“淡水是一种有限资 

源．不仅为维持地球上一切生命所必须 ，且 

对一切社会经济部门都具有生死攸关的重 

要意义”；我国对水资源的理解也不统一 ，有 

的将其定义为 “地球表层可供人类利用的 

水”。有的却将其定义为“自然界各种形态的 

天然水”。我国《水法》将水资源定义为“地表 

水和地下水”。目前，对水资源定义比较一致 

的看法，即认为现实世界上人们通称的水资 

源 ，是指水循环周期(年)内可以恢复(或再 

生)的，能为一般生物和人类直接利用的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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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量。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 

的经济资源。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 

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 的保证 。 

水资源产权即水权是由国家所有 的自 

然资源中的一项重要的财产所有权。可以 

说．我国现行法律对水资源产权是从地表水 

体和地下水体予以界定的，其主要法律特点 

如下 ： 

(1)水权具有物 权的基本 法律属性 。所 

谓物权，是指 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 

接支配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传统民法根 

据权利人是对 自有物享有物权，还是对他人 

所有之 物享有物权 ．将物权 划分 为 自物权和 

他物权 。所有权是 唯一的 自物权 种类 ．而根 

据他物权设立 目的的不同，按其权利是以追 

求物的价值和优先受偿或是追求的使用价 

值为基础，又划分为担保物权和用益物权。 

因此，通常说物权包括所有权 、担保物权和 

用益物权。早在西方古代国家，即存在着罗 

马法和 日耳曼法 的物权制度 ，罗 马法虽然有 

“商品生产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之称． 

但 由于它以“个人主义”为立法思想，在法律 

上赋予个人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物 

权 的核心在 于物的“所有”而非物 的“利 用”． 

正 因为所有 权 的绝对 性着 眼于 最有 效地保 

护财产的静态的归属．从而弱化了利用权的 

作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日趋 

发展 ，为解决 物 的所有 和利用方 面的矛盾 ， 

促使了所有权能发生质的分离。即在人们之 

间出现了只转移对物的使用和收益．不转的 

所有权的财产关系。 

从我国水权的法律特征而言 ．一方面水 

权强调所有权。由于物权是一种民事权利， 

物权的主体是 自然人、法人或他组织 ，所以 

国家对水资源享有所有权，国家机关行使该 

物权以对其实施保护；另一方面，由于用益 

物权是以实现对标的物的使用和收益为 目 

的而设立的他物权，是以对物的实体用益为 

目的，所以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水 

的价值与使用亦相对分离，国家作为所有人 

不丧失对水资源的所有权，通过非所有人对 

物的直接利用，实现所有权的收益权利 ，我 

国法律确认和保护这种对个人、对社会 、对 

国家均有益的财产关系。 

(2)水权体现民法上的相邻权关系。相 

邻权关系．即因不动产毗邻事实而产生的民 

事法律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毗邻的 

不动产物权人 ．因对各 自所有或 占有的不动 

产行使权利而发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相邻 

关系从权利角度来讲，即为相邻权．是不动 

产物权人对相邻 的属于他人享有物权的不 

动产所享有 的一种权 利。 

早在《汉穆拉 比法典》和《十二铜表法》 

中，已有相邻关系的规定。在现代各国民法 

典中也对相邻关系作了具体规定 ．主要包括 

邻地损害的防免、取排水以及地下水 、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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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等内容。相邻权与地役权虽然都是调整 

相邻的土地使用而发生的权利，但需要注意 

区别的是地役权是相邻各方通过约定而产 

生的一种独立的物权 ．而相邻却是直接依据 

法律规定而产生的一种相邻权利。在罗马法 

中。对某些地役权和相邻权涉及到自然资源 

的利用问题就已作 了规定，如汲水地役权 

等 ；我国以单行法 的方式也规定 了此类权 

利。如水法规定的取水许可制度等。我国民 

法中有关相邻权的内容．主要包括相邻防险 

权 、竹木刈除权、邻地流水权及相邻环保关 

系等。就水权与相邻权诉关系而言，其主包 

括以下内容 ：一是相邻防险权。相邻一方在 

自己使用的土地挖水沟、挖水渠、挖地窖 

⋯ ⋯

。危及到另一方建筑物的安全和正常使 

用的 ，应当分别情 况 。责令 其排 除危险 、恢 复 

原状和赔偿损失：二是排水疏水权。相邻的 

一 方必须使用另一方的土地排水的，应当允 

许。但应当在必要的范围内使用 ，并采取适 

当的保护措施。如果仍造成损失的。受益人 

要适当预以补偿。行使相邻权的时候 。相邻 

的一方可以采取其他合理措施排水而没有 

采取，向他方土地排水，可能毁 坏他方财产。 

他方有权要求排水人停止侵害 、消除危险． 

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三是邻地用水权。一方当事人擅 自堵截或者 

独占自然水源．影响到他方的正常生产和生 

活的，他方有权要求停止分割、排除妨碍 ；造 

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3)水权在民法上具有环境相同的复合 

性。从民法角度定义的环境权 ．一般认为是 

公 民享有 的在 不被 污染 和破 坏 的环境 中生 

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环境权的复合性 

是由环境权的主体 、客体以及内容所决定 

的。从环境权的主体看。环境权兼有国家权、 

集体权 、个人权等；从环境权的客体看 ，环境 

权兼有财产权、人身权以及经济和生态性法 

权的某些性质，其客体既包括物的所处状 

态 ，同时还包括某些人身利益：从环境权的 

内容看 ，环境权兼有生存权、自然资源权等 

的某些内容。具体说环境权是一项包括环境 

资源使用权、环境状况知情权 、环境决策参 

与权 以及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内容的一 

项复合性权利。由于水权具有其环境复合性 

的一些法律特征，也就使水权从环境权保护 

的角 度得以界定 。确立 为一项新 型的法律 权 

利。1987年我国实施的民法通则第 124条规 

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 

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在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中也 

对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污染。规定了专门的 

民事责任 。 

综上，可谓是从陆地部分 ．对水资源产 

权的一种浅 显的民法审视 。然而按照水 文循 

环 的规 律推论之 ，亦可 引出更 为深 层次 的法 

律问题，即当陆地上的水资源转化为气态水 

时 ，这种离开地 面的水权关 系该 当何论 ?那 

种 掌握着 “人工 增雨 ”或气 态水 利用技 术 的 

人，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这种气态水的 

产权?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并基于这 

种认识提出确立气态权的概念并论述之。 

2 水资源的有 限特性与人类对气 态 

水 的开发利用 

储量有限是水资源所具有的重要特征。 

据记载，全球的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其中大部分储存在极地冰川中)。人类 

真正可直接利用的淡水资源仅约占全球总 

量的0．8％。由于水资源自身又具有流动性 ． 

便使之处在不断地消耗与补充循环的过程 

中，以维持生态的平衡 ，而真正直接地供给 

人类利用的水资源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寻 

求水的新资源．争取开发和利用非液态的其 

他形态水资源．成为当今人类共同追求的目 

标。 

从 物理 性质 角度分 析 ．水 可分 为 固态 

水、液态水和气态水。其表现在一个大气压 

和0℃时，冰、水和水蒸气处于三种形态的平 

衡状态 (据美 国亚 利桑那州立 大学的研 究人 

员最近声称，水除了固态、液态和气态以外。 

还有玻璃态。它是一种过冷的液态，即液态 

水在摄氏零度 以下不结 冰而保 持液态。液态 

的水大约在 165oK就可转变为玻璃态 。太空 

中的水蒸气在星际尘埃等物体的冰冷表面 

上会形成玻璃态水)。当在一定的温度和条 

件下 ，以上状态 的水则相互转 化。地球 上的 

水循环，即通过太 阳辐射能的作用，海洋及 

陆地上的水蒸发成水蒸气上升到空中．在其 

过程中遇冷凝结便形成降水。降到地面的水 

又形成地面径流 和地下径流 。这一过程周而 

复始、无限循环 ，维系着水资源的总量平衡。 

雨循环运行 。年均蒸发与降雨量在海洋 

部分为 430和39o万亿 fn3。由于分布的不均 

衡性，海洋每年将蒸发与降雨的差值送往陆 

地 ，形成降雨大于蒸发 。年平均获得 40万亿 

m 的径流水量 ．我国各地的年降水量为 62 

万亿 fn3。这是我国水资源补给的主要来源。 

自20世纪 40年代以来 ．美国、俄罗斯 

和以色列等 20多个国家。开始了现代人工 

增雨技术的研究和推行工作。这项工作即运 

用探测 、催化技术 ．以及云和降水数值模式 

等技术，在云中播撒一定的催化剂。促进大 

雨滴或冰晶的生成，使更多的气态水转化为 

液态水．或在一定范围内促进大气的上升运 

动。使云体增大以得到更多的降水。据以色 

列 1976—1991年 的人工 增雨结果 显示 ．其技 

术获得了相对增雨 6％。我国从 1958年起先 

后在 1 100多个县开展 了人工增雨作用．充 

分证实了这项技术的增雨效果。《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 

划纲要》，重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出了 

积极开展人工增雨 的措 施。 

由此 。个人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 

人们不断拓宽水资源的研究与应用领域 ．作 

为水资源中水文循环重要组成部分的气态 

水。在当今高新技术的作用下已愈加普遍地 

得以开发和利用。因而我国水资源管理的范 

围也应随之调整 。且纳入法制的议事 日程． 

对于气态水的开发利用和管理 ．特别是对气 

态水产权 的法律保护 ，应该 尽快上 升到法律 

的高度予以规范和调整。 

3 从民法的视角看气态水权与保护 

笔者以为。从民法的视角来研究气态水 

权，关键的还是其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 

首先是关于气态水的所有权 。1804年 

《法国民法典》第 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 

于物绝对无限制地使用 、收益及处分的权 

力”。我国的对所有权的定义是指法律所确 

认的对物质资料所享有的占有 、使用和处分 

的权利。而水资源的所有权。从形式上看是 

人们与水资源的关系，但在实质上是法律确 

认和保护的人与人之间对水资源的占有关 

系 ，是一种 民事法 律关 系。法学界 的学 者们 

对我国水权的解释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它说明作为水资源． 

不能由国家以外的主体享有所有权；其二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和由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修建管理的水库中的水，归该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使用；其三。国家依法保护单位 

和个人的水使用权，只要单位和个人依法开 



发利用水资源 ，其合法权益就受到法律保 

护。 

水资源所有权法律关系的构成也必须 

具备主体、内容和客体三个要素 ，水资源所 

有权关 系必 须 通过一 定 的法律 事 实而有 所 

变更，从而引起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从前 

文论及 的水 权法律特性 可知 ，气 态水 的产 权 

当然也属水资源产权范畴。由于产权的性质 

一

般可界 定 为私有 、共有 和公有 ，因 而只 要 

水资源公 有法律关 系存 续 ，该气 态水产权 便 

具有公有性质 。这 也就是说既然我 国水 资源 

所有权属 于 国家 ．那么气 态水权也 应属 国家 

所有 ．却不因陆地水蒸发离开地面而改变其 

所有权关系。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依水文 

气象学理论．从地表至空中云层这中间属于 

大气对流层，这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气态水 

层 ，由此决定一定地域的地表平面垂直上升 

至空中云层 的气 态水 产权 ，应 当属于该 地域 

地表水的所有权人或土地 的所有权 人。 

另一方面是关于气态水的使用权。所谓 

使用权 ，是指所有人直接(或依法和依约定 

庙 非所有人 )按照财 产的性能 和用途加 以 占 

有利用的权利。水的使用权主要包括水的分 

配、水的使用和收益等。根据水的使用权属 

划分 ，包括有 国家水资源使用权和集体(个 

人)水使用权。根据人们对用水的需求 ．一般 

可划分为人 的基本生活 用水 、生 态用水 、农 

业用水和经济用水。在水权的分配方面 。有 

按照流域或地域分水 ．又有上、下游之间分 

水或某地域内的地表水 、地下水 、主水 、客 

水、过境水之分。在其他分水方面．还包括水 

能、水质等问题。在水权的使用收益方面。全 

面贯彻以下优先原则．即在供给各类用水 

时 ．优先保障人的基本生活用水 ．以满足人 

们生存的必须。在处理上 、下游和主客水关 

系时，优先保障水源地和主水。在用水配置 

时 。优先保障在单位立方米水所产生的经济 

效益高的地方。由于水的使用权是有偿的。 

所 以我 国新 水法 还确 定 了实行 定价 有偿 的 

原 则。 

我国气态水的使用权 ．也是一种用益物 

权 ．同样具有 占有 、使用和收益 的物权法律 

属性 ．体现出明显的物权性 、他物性以及限 

制性等法律特征。限于特定的使用和收益 目 

的，气态水使用权的取得 。应当确立为由国 

家登记核发使用权证。或依法以签订合同形 

式确认。而这种使用权一旦设立 ．就应受到 

物权法律的保护。气态水使用权人在享有气 

态水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利的同时 。还应 

承担有偿使用、依法按规定方法和用途使用 

以及保护气态水的义务。与此 ，我们再从地 

上权理论角度透视 ．源于罗马法的“地上”一 

词 ，不 仅是 指 土地 的地面 。还 包 括着 土地 的 

上空。但我国民法通则尚未明确规定这种物 

权，故使气态水使用权关系也没有明确归依 

于民事法律范畴，这就必然导致我国的水权 

制度 ，虽然逐步形成了基本法与单行法相结 

合的格局．也未能使气态水领域的管理跨出 

法律调整的“真空”。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两个方面的建 

议：其一，尽快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由于物权法是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 

法 律 ．所 以我 国水 权包括气 态水权 的确 立 ． 

必须依据和纳入国家的整个物权法律制度。 

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系统、配套的法律体系： 

其二 ，要完善水资源法律制度。2002年 l0月 

1日起我国施行的新《水法》，这是我国建立 

水资源产权制度极为关键的一步。该法确立 

了合理开发 、利用 、节约和保护水资源以及 

防治水害的各项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取水许 

可制度 、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制度 、河道采砂许可制度、水功能区 

划制度 、排污总量控制制度。以及监督管理 

和违法责任追究制度等。新《水法》还对水资 

源 规划 、水 资 源开 发利用 、水资 源和水 域 以 

及水工程的保护、水资源配置和节约使用、 

水事纠纷处理与执法监督检查．以及法律责 

任等问题进行了规范，使我国水资源法律制 

度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但此法尚未明 

文确立“水权”和“水市场”的概念．这就势必 

影响不断发展的水资源产权管理 ．使 日趋走 

到前 台 的水 权交 易 以及水 资源 市场 运作 无 

法可依 。因此 ，我们理应深入研究并确立气 

态水权，将气态水权管理尽快纳入我国整体 

水权制度，规范对气态水 占有、使用 、收益与 

处分的行为，使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 

权利 ，以更好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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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lection of Civil Law on Gaseous W ater Right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research and applied area of water resource 

including gaseous water has been widened constantly．In order to analyse the shortcomings of water fight 

theory of our country，we should make allowa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s~enflhening of water right 

theory and its system an d the establishment of gaseous water right status．If SO，the lawful effect of water 

right can be main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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